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专项工作方案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

会吉林监管局《关于开展“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专项工作

的通知》(吉证监发[2014]43 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行为，保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防止其滥用控制权,侵占上

市公司利益,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保证上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二、组织领导  

公司设立规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董事长担任、副组长由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担任，小组成员由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成员组成。 

    三、工作方案  

   （一）工作部署 

由公司领导召集，小组成员组织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本次专项工作目的。根据公司情况制定相

适应的专项工作方案，严格按照专项工作方案计划组织安排开展专项工作，全力

以赴确保本次专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责任人：董事长 

（二）工作落实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清理规范工作  

    工作内容: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吉林证监局《关于展开

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清理规范承诺履行”专项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清

理规范公司现有承诺事项。清理中如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

诺,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完成时间:2014 年 6 月 30 日前  

    2、建立完善防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机制的工作  

    工作内容: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定《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



 

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并予以披露。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完成时间:2014 年 5 月 30日前  

    3、规范关联交易,解决同业竞争工作  

工作内容:梳理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已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严格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真实、定价公允。 

    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完成时间:长期 

    4、加强日常财务监控,防止发生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  

    工作内容:公司财务部应每季度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上报与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审查情况,杜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的情况发生。  

    责任人:财务负责人 

    完成时间:长期  

    四、具体要求  

    1、提高认识。规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是公司治理关键,充分认识规

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的严肃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维护好

全体股东的利益。  

2、广泛动员。要加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联系、沟通,促使他们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要组

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专项活动文件精神,有效地掌握

各项监管政策,正确履行职责。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5 月 30日 




